






附件2

项目名称

主管部门 实施期限 1年

实施期资金总额： 6786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： 6786万元

其中：财政拨款 6786万元 其中：财政拨款 6786万元

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值
分值权重
（90 分）

6786万元 5分

≤1.5% 5分

51.55万人 5分

1164个 5分

≥1个 5分

≥5个 5分

≥27个 5分

合理安排 5分

≥100% 5分

≥100% 5分

100% 5分

时效指标 100% 5分

效果明显 5分

≥全省平均水平 5分

明显改善 5分

达到国家要求 5分

≤3% 5分

满意度
指 标

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≥90% 5分

专项资金总体绩效目标表

资金金额
（万元）

执行分值（10分）

指标1：脱贫地区生产生活条件

指标2：防止返贫对象帮扶效果

指标3：未消除风险监测对象占全部农村户籍人口比
值

指标1：帮扶对象满意度

总
体
目
标

年
度
绩
效
指
标

成本指标

产出指标

效益指标

经济成本

数量指标

质量指标

经济效益指标

社会效益指标

指标3：资金分配合理性

指标4：资金不得用于负面清单列举范围

指标1：资金拨付及时率

指标1：带动村集体经济收益

指标2：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

指标3：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数量

指标4：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镇数量

指标5：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村数量

指标1：资金安排统筹脱贫村与非贫困村发展

指标2：资金到位率

三级指标

指标1：投入资金总额

指标2：项目管理费投入比例

指标1：实现稳定脱贫、不返贫人口数量

指标2：巩固提升行政村发展数量

（2025年度）

市级第一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

宝鸡市农业农村局

年度目标

2025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切块到县，对51.55万脱贫人口，521个脱贫村，5个摘帽县持续稳定投入，确保脱贫成效
稳定，不返贫；对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麟游县、5个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镇、27个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村予以倾斜；支持发
展产业并补齐基础设施短板。资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、产业发展、人居环境整治、金融帮扶、易地搬迁后续帮扶、脱贫劳动力外出务
工、能力建设等项目，2025年底项目建设和资金支出符合国家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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